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農漁會會員代表／小組長候選登記專用信用報告申請書暨委任授權書 

 

※當事人基本資料 (務必與所貼證明文件影本相符)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身分證號           

授權暨申請事項及查詢費說明 

1.申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農漁會會員代表／小組長候選登記專用」中文版1份（僅含

揭露期限內在農漁會之授信／保證／授信保證之債權轉讓紀錄） 

2.申請原因：瞭解信用紀錄 

3.查詢費：中文版一份新台幣100元，本項費用由聯徵中心開立發票。 

※委任授權 
本人為競選農(漁)會會員代表／小組長／出席上級農(漁)會代表，需向  貴中心申請

「當事人信用報告-農漁會會員代表／小組長候選登記專用」中文版1份供核，惟今因

故不克親自申請，特親自簽署填妥本文件，並檢附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授權                          

                            農(漁)會及其指派之自然人代本人投遞或交付本文件

予 貴中心辦理， 貴中心處理本人信用報告後，為提高作業效率及避免信用報告寄

送遺失等疏漏風險，本人同意信用報告不以紙本寄送，改為該農(漁)會透過現有與 貴

中心加密連線機制，下載本人此次申請之信用報告供其處理、利用。 

 

※第一身分證件：當事人身分證(正本經農漁會人員驗證符合後留存影本) 
   

    

※第二身分證件： 
當事人健保卡、駕照、護照、軍人身分 

證等任一種載有身分證字號、姓名及出 

生年月日等足資證明身分且有效期限內 

之文件，若提供戶籍資料如新式戶口名 

簿影本為第二身分證件者，以可於戶政 

全球資訊網查詢發證紀錄者為原則。 

(重要提醒:若提供戶籍謄本者須為申請 

日起30日內之正本為限。) 

 
立申請書/委任授權書之當事人簽章: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請黏貼健保卡/駕照/軍人身分證
正面/護照(附有基本資料)影本 

編 
號 

附件一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告知義

務內容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以下稱「本中心」）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及個資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

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請台端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 

(一)履行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二)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章程所定業務需要。 

(三)依金融監理需要或爭議事件處理之目的。 

(四)其他法令許可之事由或目的。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識別個人類（如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及申辦查詢服務

之紀錄等）。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本申請書保存期間為5年，其餘個人資料依其個人資料蒐集

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間

（如商業會計法、銀行間徵信資料處理交換服務事業許可及管理

辦法）或本中心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本國。 

(三)對象：本中心、本中心受託機構及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金融監理

機關。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及第十一條規定，台端就本中心保有台端之個人

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中心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中心依法得

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中心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中心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中

心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 

五、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

料，本中心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相關作業，致無法受理台

端前揭權利之行使或提供台端相關服務。 

六、申訴管道: 

    本中心網站 www.jcic.org.tw/信用資料當事人陳情書 

    服務專線:(02)2316-3232 

    聯絡地址:台北市中正區 100 重慶南路一段 2 號 10樓 

 

本告知事項日後如有更新內容將於本中心網站 www.jcic.org.tw 另行公

告。 



附件二             公文範例 

(供設立信用部之農（漁）會以電子郵件領取查證登記候選人信用資料之密碼) 

 

○○○農（漁）會  函 

 

 

 

受文者：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主旨：謹檢送            君等    人為登記農會會員代表/農(漁)會小

組長(副組長)/基層農(漁)會出席上級農會(全國漁會)代表之個人信用報

告申請書」及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暨本會承諾書，請   查收惠辦。 

說明：惠請 貴中心將旨揭案列印渠等之「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所需密

碼，以電子郵件寄送至本會指定之電子郵件信

箱：                         ，(聯絡人：              ，手

機：               、電話：            ) 。 

                                                                                                                                                        

                                              

理事長   ○  ○  ○ 

 

總幹事   ○  ○  ○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附件三              公文範例 

(供未設立信用部之農（漁）會於當日親送親領候選人登記人信用資料用) 

 

○○○農（漁）會  函 

 

 

 

受文者：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附件： 

主旨：謹檢送            君等    人為登記農（漁）會會員代表/農

(漁)會小組長(副組長)/基層農(漁)會出席上級農會(全國漁會)代表之個

人信用報告申請書」及相關身分證明文件暨本會承諾書，請   查收惠

辦。 

說明：惠請 貴中心將渠等「當事人綜合信用報告」交由本會指定職員

○○○(手機：               )，親自領取旨揭申請人等之信用報告資

料。 

                                                                                                                                                       

                                              

                                              

理事長   ○  ○  ○ 

 

總幹事   ○  ○  ○ 

 

地址： 
承辦人： 
電話： 
傳真： 
電子郵件 



附件四 

承 諾 書 

承諾人              農(漁)會為審核當事人競選本會農（漁）會會員代表/農

(漁)會小組長(副組長)/基層農(漁)會出席上級農會(全國漁會)代表，特執信用

資料當事人出具予本農(漁)會之「當事人信用報告申請書/委任授權書」及其身分

證明文件，代向  貴中心遞送並透過現有與貴中心加密連線機制，(或派員)領取

該等當事人此次申請之信用報告(以下簡稱本案)，本農(漁)會同意遵守下列條款

並簽署本承諾書予  貴中心以昭慎重： 

1、 本農(漁)會保證前述「當事人信用報告申請書/委任授權書」之委任人確係為

競選本農(漁)會會員代表/農(漁)會小組長(副組長)/基層農(漁)會出席上級農

會(全國漁會)代表(以下簡稱當事人)之資格審核用，同時確認「當事人信用報告

申請書/委任授權書」係經當事人親簽名及蓋章，並查核相關證明文件真實無誤後

始接受當事人委託辦理信用報告之遞送及列印作業，絕無無權代理或違背當事人

指示而作為其他任何用途或重複使用之不當情事。本會已檢核當事人申請文件齊

備。 

2、 本農(漁)會承諾取得當事人之綜合信用報告後嚴守保密義務，任何接觸前述

當事人信用報告之人員(含正式及非正式職員)均不得洩露任何信用資訊，且該信

用資料僅限於本農(漁)會會員代表/農(漁)會小組長(副組長)/基層農(漁)會出

席上級農會(全國漁會)代表。 

3、 以下僅限有設立信用部之農（漁）會填寫(應與公文指定之電子郵件地址相同)：

請 貴 中 心 以 電 子 郵 件 寄 送 至 本 農 （ 漁 ） 會 指 定 之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俾利取得列印當事人信用報告所

需之密碼。 

4、 如因本案有訴訟時，雙方合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此致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立承諾書人： ○○○農（漁）會                     農(漁)會(圖記) 

 

代表人：○○○理事長條戳，或蓋理事長私人印章，或理事長簽名(擇一)  

 

承 諾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申請「當事人信用報告-農漁會會員代表/小組長候選登記專用」名單 

第       頁 ／ 共     頁                年         月         日 

序號 身分證字號 姓名 

   

   

   

   

   

   

   

   

   

   

   

   

   

   

   

   

   

   

   

   

   

總計：                    人           總金額：               元



附件六 

未設立信用部之各級農會共計 24家： 

(一)上級農會共計 15 家： 

臺北市農會、新北市農會、臺中市農會、臺南市農會、高雄市

農會、桃園市農會、新竹縣農會、苗栗縣農會、彰化縣農會、

南投縣農會、嘉義縣農會、雲林縣農會、臺東縣農會、花蓮縣

農會、宜蘭縣農會。 

(二)基層農會共計 3 家： 

臺北市中山區農會、臺北市大安區農會、臺北市松山區農會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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